
序号 
评审 

类别 

评审 

项目 
评审标准及证明材料 

分

值 

1 

商务

标 

事务所综

合实力 

评分标准：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中注协）

最新一期《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》。

本项最高 5分，最低 0分。 

第 1-10 名得 5分；第 11-20 名得 4分；第 21

-30 名得 3 分；第 31-40 名得 2 分；第 41-50

名得 1分，51 名及以后名次不得分。 

证明文件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中注协）最

新一期发布《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

名》截图并加盖公章。 

5 

2 

项目负责

人情况 

 

评分标准： 

1.自有员工证明（前提条件）：本项目拟派驻

负责人（仅限 1人）须为投标人入职 3年以上

（含）的自有员工（以社保为准），否则本项

2至 3点均不得分；  

2.同类业绩：拟派驻项目负责人从 2019 年 1

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止（以合同签

订日期为准）， 具有区（县）级或以上国有控

股一级企业（综合性集团公司）财务或税务咨

询服务项目负责人管理经验的，每提供一项得

2分（最高 10 分）；   

3.合伙人身份：拟派驻项目负责人为所属事务

所合伙人身份加 2分；  

4.资格证书：除满足招标文件中项目负责人必

须具备注册会计师的基础上，每增加一项其他

证书（高级会计师、税务师、审计师）加 1分

（最高 3分）。 
证明文件：  

1.自有员工证明：提供投标截止日前，投标人

为拟派驻项目负责人连续缴纳 2 年及以上社

保证明作为自有员工的证明依据，提供复印件

并加盖公章； 

注：若近 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，则可

以往前顺延一个月。 

2.同类业绩：提供合同关键页，需包含服务内

容、服务对象名称、合同签约时间和作为项目

负责人人员姓名等，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  

注：同一家单位涉及多份合同且为相同服务事

项的，只计算一个，同一家单位涉及多份合同

但为不同服务事项的，可重复计分。 
3.合伙人身份：提供能证明合伙人身份的证明

文件并加盖公章。   

4.资格证书：提供有效的相关证书，提供复印

件并加盖公章。 

15 



序号 
评审 

类别 

评审 

项目 
评审标准及证明材料 

分

值 

3 

商务

标 

团队成员

情况(项目

负责人除

外) 

评分标准： 

1.自有员工证明（前提条件）：拟派驻的项目

团队成员为投标单位自有员工（以社保为准），

否则本项 2至 3点均不得分；  

2.相关证书：满足招标文件人员必须具备条件

的基础上（3名中级会计师/税务师），中国注

册会计师资格每多提供1项得3分，最高9分； 

3.相关经验：具有 3 年及以上会计/税务事务

所从业经验，每提供 1人得 2分，最高 6分； 

注：如同一人同时满足以上 2、3 项得分的，

可重复得分，按最高分计分。  

证明文件：  

1.自有员工证明：需提供通过投标人为团队成

员缴纳的投标截止日前 3 个月的社保缴纳证

明，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 

注：近 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，则可以

往前顺延一个月。 

2.相关证书：提供有效的相关证书，提供复印

件并加盖公章； 

3.相关从业经验：提供与工作经验相关的项目

合同或劳动合同关键页，关键信息包括但不仅

限于合同双方名称、工作内容、服务起止时间、

签订日期、合同签字盖章页，所有证明文件需

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 

15 

4 

项目负责

人履约评

价 

评分标准：  

提供项目负责人“同类业绩”中有效业绩履

约评价（“同类业绩”需和本标准第二项第 2

点关键信息保持一致）： 

1.每份被服务单位总体履约评价为“优”或

履约评价表中同类最高等级的，得 2分； 

2.每份被服务单位总体履约评价为“良”或

履约评价表中同类第二等级的，得 1.5 分； 

3.每份被服务单位总体履约评价为“中”或

履约评价表中同类第三等级的，得 1分； 

4.履约评价不合格、不满意或差等表述，或提

交证明材料其评价结果没有结论而仅是打分

的（如 100 分、98 分、85 分等），均不计分。 

注：同一单位同一项目履约评价按最高一次计

分，不累加；同一单位不同项目履约评价可累

加得分，最高为本项上限得分。 

证明文件:  

证明文件的内容需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的项

目名称、总体履约评价结果、出具证明的签署

日期等相关内容，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  

注：证明材料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

专家无法判断的不得分。 

10 



 
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注：本评分标准所有得分均四舍五入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。 

序号 
评审 

类别 

评审 

项目 
评审标准及证明材料 

分

值 

5 
商务

标 

投标人同

类业绩 

 

评分标准：  

投标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投标截

止之日止，具有区（县）级或以上国有控股一

级企业（综合性集团公司）年度财务或税务咨

询服务经验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每提供

一个项目得 2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 

证明文件：  

提供合同关键页，关键信息需包括但不仅限于

合同的项目名称、服务内容、合同服务的起止

时间、签订日期、合同签字盖章页等，所有证

明文件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 

10 

6 
技术

标 

服务 

方案 

评分标准：  

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服务方案进行评审，方

案具体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服务方案中对我集团服务需求及配套需

求分析理解情况； 

（2）服务团队工作职责及运作安排情况； 

（3）各项服务成果质量把控能力； 

（4）服务响应时间。 

考察以上4点内容，满足上述任意一点得2分，

最高得 8分，未满足不得分。 

在此基础上，再根据各实施方案详尽程度进一

步评审： 

（1）优评分标准：方案整体科学合理、针对

性强、可操作性强，评优得 12 分；  

（2）良评分标准：方案较合理、有一定针对

性与可操作性，评良得 8分；  

（3）中评分标准：方案不尽合理、针对性与

可操作性一般，评中得 4分； 

（4）差评分标准：方案不合理、无针对性、

无可操作性，评差不得分。 

本项最高 20 分，最低 0分。 
证明材料：加盖公章的服务方案。 

20 

7 
价格

标 

项目 

报价 

评分标准：  

按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所有投标报价

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。本项最高得 25 分，

最低得 0分。 

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计算公式： 

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25 

注：投标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，小数点后保留

两位有效数。 

证明材料：加盖公章的报价文件。 

25 

合计 100 


